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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关于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经营性质的通知卫生部关于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经营性质的通知卫生部关于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经营性质的通知卫生部关于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经营性质的通知 

卫医政发〔2012〕2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发展改革委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鼓

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0〕58 号）精神，促

进非公立医疗机构持续健康发展，现就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经营性质有关问题

通知如下： 

  一、社会资本可以按照经营目的，自主申办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医疗机构。2000

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财政部、国家计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城镇医疗机

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中“城镇个体诊所、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中外合资合

作医疗机构一般定为营利性医疗机构”的规定不再适用。 

  二、社会资本举办的医疗机构，转变经营性质的管理规定另行制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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